
如何评价卢沟桥事变爆发后

蒋介石的对日交涉
——评《中国抗日战争史》的一段论述

北京师范大学　蔡德金

自 1935年 11月 19日,蒋介石提出“最后关头”之日起,直到

全面抗战爆发,一直没有放弃呼吁和平,以政治外交方法, 解决中

日争端的口号,并进行了种种外交活动。对此, 学术界一直持否定

与贬斥的观点。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著《中国抗日战争史》

一书,在相当程度上抛弃了以往的观点,对蒋介石的对日抗战作了

较高评价,但同时亦认为:

蒋介石和国民政府急欲与日本政府直接交涉或“由地方当局,与日

军代表折冲, 期事件之早日和平解决”。同时他还把希望寄托在列强的干

涉上, 认为“在华北有权利之各国, 必不能坐视不理”, 为此采取一系列谋

求和平的行动。但是事与愿违。国民政府曾几次提出与日本政府直接交

涉, 均遭拒绝。中国政府致函“九国公约”签字国,蒋介石亲自约见驻华使

节, 希望居中调停。然而得到的却是象美国通告各国的“不行使武力, 不

干涉内政,遵守条约”那样的回答。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被迫宣布应战

⋯⋯⋯。谈话阐述了“只是应战, 而不是求战和抗战方针”。(中卷,第 10

页)

首先, 是“蒋介石和国民政府急欲与日本政府直接交涉或‘由

地方当局,与日军代表折冲,期事件之早日和平解决’”的问题。要

说清这个问题,就要先看看交涉经过。

7月 8日下午 6时,外交部向日本使馆提出口头抗议; 与此同

时,驻日大使馆亦向日本外务省提出口头抗议, 要求立即停止一切

军事行动。9日, 日本参事官日高访外交部次长陈介, 要求商谈中

日邦交调整问题, 陈次长予以拒绝, 谓必须先解决华北问题。10

日,外交部向日本大使馆提交抗议节略,要求大使馆迅速转电华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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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军当局严令肇事日军立即撤回原防,恢复该处事变以前状态,静

候合理解决, 并保留关于本事件一切合法之要求。11日, 外交部发

表声明,卢沟桥事件转趋严重,责任在日方,日如再误,远东将陷危

险,驻日大使馆亦再提抗议。12日,日使馆参事官日高访外长王宠

惠,谈卢沟桥事件,王宠惠坚持要求双方军队撤回原防, 停止军事

调动。15日, 驻日代办杨云竹访日外务省, 盼日本大使川越到南京

谈判。16日, 驻日大使许世英离上海返任。17日,蒋在庐山发表谈

话。19日,外交部向日使馆致送备忘录,再次提议双方定期停止军

事调动,并撤回原地,再由外交途径解决。同时, 军政部长何应钦面

告日本武官喜多诚一, 如日本将新近增调河北之军队撤退,中国亦

可作同样行动。8月 1日下午,亚洲司长高宗武因胡适力促蒋汪在

大战前为和平作最后一次努力, 奉命约见日本参事官日高,表示希

望中日双方通过对话找出避免中央军与日军冲突的办法, 避免战

局扩大。5日,胡适通过汪精卫向蒋转交了由他所拟定的与日本和

议意见。蒋以为军心摇动极可虑,不可由他呼吁和平,亦不可变更

应战之原议,但仍嘱王宠惠以外长资格与日方外交官周旋。7日,

国防会议决定,积极备战并抗战,但仍令外交部相机交涉。9日,亚

洲司长高宗武到上海,先后与上海日本纺绩同业公会总务理事船

津辰一郎及日本大使川越进行了会谈。船津与川越都奉有和谈的

使命。结果, 由于大山事件的发生,会谈毫无结果。

以上是淞沪抗战爆发前中日交涉的简单经过。

上海战事发生后,胡适、周佛海、陶希圣等曾一次又一次地拟

定了与日本直接或间接交涉的计划, 通过汪送交蒋介石, 但都为蒋

所拒绝。其原因恰是不愿与日本直接交涉。由此可知,所谓急欲与

日本政府直接交涉,缺乏事实根据。至于日本拒绝与蒋介石交涉,

不知从何说起。

至于冀察政务委员会与日军的交涉并多次达成协议; 宋哲元

以拜访新任日军司令香月为名, 实际向日军道歉,是众所同知的事

实。但是,这不是蒋介石的意旨,而是背着南京中央政府与日本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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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的,致使蒋介石不得不多方探听宋哲元与日方达成协议的内容。

这种情况的发生,是由于宋哲元力图保持其在华北的特殊地位所

造成的,这反映了宋哲元与南京中央政府的离心离德。与宋哲元的

态度相反,蒋却一再指出,在与日本谈判之时,应先具决死与决战

之决心,及继续准备,积极不懈, 而后可以不丧主权之原则,与之交

涉;而且在谈判之时,尤应防其欺诈,刻刻戒备,勿受其欺; 并认定

卢案必不能和平解决。蒋一再表示愿与宋哲元同负责任, 在相当程

度上恰是为了争取宋哲元, 使其不致倒向日本。

第二, 关于是否把希望寄托在列强的干涉上的问题。不可否

认,卢沟桥事变爆发后, 中国政府为争取国际的同情与支持,进行

了一系列的努力。7月 16日,外交部分别向英、美、法、意、德、苏等

国送交备忘录,指出日本的侵略不独扰乱东亚和平, 且将影响世界

其他各处,中国决心保卫领土主权与国家尊严, 但亦愿以和平方法

解决争端。7月 24、25、26日, 蒋介石先后接见了英、美、德、法大

使,促使各国起而干涉;同时通过驻国联代表顾维钧及驻欧洲各国

大使,与所在国政府交涉。8月 30日,中国代表团驻日内瓦办事处

负责人胡世泽,向国联秘书长递交了中国政府为日本侵华事的照

会,强调鉴于日本违犯联盟盟约、非战公约和九国公约进行侵略,

中国正在为自卫而战, 即着由国联行政院决议交顾问委员会决定。

顾问委员会的决议虽然与中国所希望的相去甚远,建议由后来的

布鲁塞尔九国公约会议解决中日争端,但同时建议国联成员国应

避免可能削弱中国,或在中日冲突中给中国增加困难的任何行动;

并请各国分别考虑对中国作出多大程度的支援。这不能不说是中

国外交的胜利,尽管是很有限的胜利。

关于向国联申诉的问题,首先必须明确要不要申诉。我的回答

是,勿庸置疑,必须利用国际组织及其有关条约, 争取对日本实施

制裁或谴责, 以孤立日本和争取对我之同情与支持。其次,必须明

确:申诉是不是就意味着依赖?答案是否定的。中国决定抗战在前,

申诉国联在后,抗战与否,与申诉国联并无必然联系,当然更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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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美国的态度如何, 才作出应战的决定的。

第三,关于求战与应战的问题。长期以来,人们一直认为, 只有

主动进攻,才是积极的, 才是决心抗战的表示,因而把蒋介石一再

表示的被迫应战而不求战, 当成不彻底抗战,随时准备与日本妥协

的表现。其实大谬不然。自古以来,真正的军事家都懂得哀兵必胜

和后发制人的道理。强调被迫应战, 是表示战争的责任不在中国,

中国只是被迫自卫,在法律学上称之为正当防卫,因而在道义上可

取得主动权。

第四,关于妥协问题。长期以来人们一谈到妥协,似乎就是意

味着投降。此种观点同样大谬不然。战争是政治的继续。战争的

解决方法不外两种方式:一是一方打败另一方,败方向胜方屈服;

二是不分上下,以妥协的方式结束,即体育运动所称之平局。日本

是以武力迫使中国屈服〈包括运用武力过程中的政治交涉〉;而蒋

介石却以四项原则立场回应。尽管四项条件是不彻底的, 仍是默认

伪满洲国的存在,但在国力和国际环境不足以达到实现收复东北

的情况下,也只能以如此有限度的要求为恰当。同时我们还应当承

认,在当时以及后来一系列的政治交涉中, 蒋介石始终坚持上述立

场。正是这一原因,致使日本政治诱降的目的始终未能得逞。

最后,我还想提出一个问题,即交战或敌对双方可不可以在不

分胜负的情况下, 暗中直接或通过第三者斡旋的方法达成妥协,促

使战争结束的问题。我的观点是很肯定的。问题关键不在于形式,

而在于内容。交涉只是一种手段,既然是交涉,必然有妥协,妥协必

定是双方的, 不会是单方面的,妥协不等于投降。中美恢复邦交交

涉始于 1966 年,地点在波兰,邦交的实现则在 1972年, 在一定意

义上正是双方通过暗中交涉达到妥协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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